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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金門大學 105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第 2 次審查會議記錄 

 

時  間：105 年 5 月 24 日(星期二)下午 16 時 30 分 

地  點：本校綜合大樓 516 會議室 

主  席：黃校長奇             記錄:廖珮嵐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 

貳、 工作報告： 

教育部 105 年 04 月 12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50045200 號函示：105 學年度學雜

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為 1.44%，其前一學年度未調整者，經核算 105 學年度

調幅上限為 2.5%。擬調整大學日間學制學士班學雜費收費基準之學校，應先

行檢視學校是否符合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」有關「財務指標」、「助

學指標」及「辦學綜合指標」之審議基準後，完成「資訊公開」及「研議公

開」之校內程序後，填其所附送審表件於 105 年 5 月 30 日(星期一）下午 5

時前報部審議。 

 

參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：本校 105 學年度日間學制學士班學雜費、碩士班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收

費基準調整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教務處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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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 

一、 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之學雜費擬調漲2.5%，各學院調整一覽表如下表

： 

部 

別 

院 

別 
系別 

調整前 

金額 

調整2.5% 

金額 
備註 

大

學

部

︵

日

間 

部

︶ 

理

工

學

院 

電子工程學系 

25,390 26,025 

依照工、理農學

院學雜費收費標

準 

食品科學系 

資訊工程學系 

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

管 

理 

學

院 

企業管理學系 

22,042 22,593 

依照管理學院學

雜費收費標準 觀光管理學系 

運動與休閒學系 

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25,390 26,025 

依照工、理農學

院學雜費收費標

準 

人 

文

社

會  

學

院 

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
22,042 22,593 

依照文法學院學

雜費收費標準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

建築學系 25,390 26,025 

依照工、理農學

院學雜費收費標

準 

應用英語學系 
22,042 22,593 

依照文法學院學

雜費收費標準 華語文學系 

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25,390 26,025 

依照工、理農學

院學雜費收費標

準 

健

康 

護 

理 

學 

院 

護理學系 

26,761 27,430 

依照醫學院學雜

費收費標準 

長期照護學系 

社會工作學系 22,042 22,593 

依照文法學院學

雜費收費標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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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本校日間學制碩士班之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擬調漲2.5%，各學院調整一

覽表如下表： 

 

部 

別 

院 

別 
系別 

調整前金額 調整2.5%後金額 

備註 學雜費

基數 
學分費 

學雜費

基數 
學分費 

碩

士

班 

理

工

學

院 

電子工程學系 

12,900 1,500 13,223 1,538 

依照工、理

農學院學雜

費收費標準 
食品科學系 

土木與工程管理學
系 

理工學院智慧計
算與應用碩士班 

管 

理 

學

院 

觀光管理學系 

10,900 1,500 11,173 1,538 

依照管理學

院學雜費收

費標準 
運動與休閒學系 

管理學院創新事
業與島嶼經營碩
士班 

人 

文

社

會  

學

院 

國際暨大陸事務學

系 
10,900 1,500 11,173 1,538 

依照文法學

院學雜費收

費標準 
海洋與邊境管理

學系 

建築學系 12,900 1,500 13,223 1,538 

依照工、理

農學院學雜

費收費標準 

閩南文化研究所 

10,900 1,500 11,173 1,538 

依照文法學

院學雜費收

費標準 

人文社會學院語
言與跨文化碩士
班 

 

決 議： 照案通過。(表格修改以符合本校現有的學院及系所名稱呈現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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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：本校 105 學年度進修學制學士班學分費收費基準調整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

案單位：進修推廣部) 

說 明：本校進修學制學士班之學分費擬調漲 2.5%，各學院調整一覽表如下表： 

部 

別 

院 

別 
系別 

調整前 

學雜費金額 

調整2.5%後 

學雜費金額 

大

學

部

︵

進

修

推

廣

部

︶ 

管 

理 

學

院 

企業管理學系 

927 950 

運動與休閒學系 

觀光管理學系 

人 

文

社

會  

學

院 

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

健

康 

護 

理 

學 

院 

社會工作學系 

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(表格修改以符合本校現有的學院及系所名稱呈現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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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三：有關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經費分配比重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教

務處) 

說 明：檢附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圖(附件一)。 

決 議：學雜費調整支用以增加圖書資源、學生課業輔導、協助弱勢學生及增加

獎助學金經費預算四大面向為主。 

提案四：105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計畫書暨學校送審表件，擬由各相關單位提供所

需資料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教務處) 

說 明：105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計畫書暨學校送審表件(附件二)工作項目建議分配

表如下表： 

項目 內容 負責單位 

105 學年

度學雜費

調整計畫

書 

增聘專業教師 人事室 

增加圖書資源 圖書館 

辦理學生課業輔導 教學資源中心 

增開特色課程 特色大學計畫辦公室 

輔助學生活動經費 課外活動指導組 

辦理畢業生流向調查 研究發展處 

協助弱勢學生 身心健康中心 

增加獎助學金經費預算 課外活動指導組、生活輔導組、綜

合教務組、研究發展處 

改善教室設備 營繕組 

增設學生活動空間 營繕組 

改善網路及資訊軟硬體設備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

節能及環境安全改善 環安中心 

學校送審

表件 

三、助學指標檢視表 課外活動指導組、生活輔導組、綜

合教務組、研究發展處 

決 議：請各相關單位配合提供資料，以利註冊組彙整後報部事宜。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 

伍、 散會：17:05。 



 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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